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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华民教授的《世界经济》课程结合古

今中外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从经济、政治、哲学、文

化、地理、技术等多学科的综合层面，向我们提供了宏观战

略思维的理论构架和分析工具，对已从事12年律师服务的我

深有启发，使我能站在世界经济的高地，来看中国律师业的

商道。 世界经济的空间结构已经演变成经济的全球化，世界

经济宏观上现在的机制是将分工、贸易和投资与处在不同时

空的经济体加以整合，成为整合的机制；微观上是富可敌国

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以最低成本的组合，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

，以达到其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动机；中国以拥有100多种产量

为世界第一的消费品“世界工厂”和连续20多年令人震惊的

经济增长，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中国的律师业处在这种大背

景、大趋势下，在这样的“势”内，应充分分析“势”、用

好“势”，应充分享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宏观资源、微

观资源、国家资源、企业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等资源

优势。 中国律师现在和未来的服务之道需要现实中的人们进

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需要律师同行和行业协会组织及政府

有关部门积极拓展律师业务发展的空间，扩大法律服务的层

面，深化法律服务的层次，以提高法律服务的功效。 从现在

起到未来三年左右，有规模和品牌为基础、有团队化管理机

制为支撑、有专业领先和丰富协调经验的一批律师通过集成

化法律服务的机制，给国际性企业、集团性企业、区域性经



济合作、综合性项目、错综复杂存在各种法律问题的法律冲

突等提供集成化的法律服务。他们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为最大

限度的实现客户的商业目标，联合一批具有不同专业法律服

务特长、其他专业人士、不同人文背景的关键人员，将优秀

人才、专业知识、社会关系集成起来，把法律服务与知识经

营、资本经营、产品经营有机结合起来，他们通过律师与律

师、所与所、律师与其他专业人士、律师与相关中介机构等

相互合作的理念，集合相关资源，综合全面处理各种法律事

务的实力，来弥补目前中国律师业存在的难以在相当一段时

间内克服的自身缺陷，适应市场的需要，找准自身业务发展

的空间。 未来律师业倡导提供集成化法律服务的模式，整合

大所和小所的资源，进行律师间的合作及与其他专业人士的

合作，符合我国律师业发展的战略目标，符合我国地域辽阔

、经济发展不均、地方法规众多、社会关系地域化的目前国

情，也符合我国和谐发展的国策。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

趋势。但也不能过分强调这种发展趋势。正当现代通信和运

输技术引发“全球村”的说法的时候，各国间在文化、消费

偏爱及经营方式上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差异。 随着世界经济

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公司正从事跨国贸易和投资，我

国也正在积极实施扩大内需和走出去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战略

，许多公司正在成为国际性企业。但国与国之间仍存在着文

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

差异。这些差异无论市场和生产是否进一步全球一体化，有

些是根深蒂固、不可改变的。各国间的差别要求国际性企业

因国而异改变其贸易习惯作法。国际企业的管理者不仅要对

这些差别感觉敏锐还要针对这些差别采取适当的改革和策略



。 国际性企业面临的问题范围更广泛，问题本身也更为错综

复杂。而这些问题必然牵涉到投资或贸易所在国法律问题，

国际企业在寻找更为相互依存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律师业的

发展可以找到一个新的空间，由当地所在国的律师将优秀人

才、专业知识、社会关系集成起来，将涉及法律和规则的全

球化法律服务与知识经营、资本经营、产品经营有机结合起

来，提供协同效应和价值增值的法律服务，组建律师业的“

变形金刚”、“孙悟空”，来赢得国际企业的青睐。这是中

国律师业商道中的必由之路。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具有规

律性发展的趋势，是一个具有明晰的因果关系的过程，是不

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世界经济的“道”。 

世界经济的“道”、中国的国策，开悟了我。用1979年我国

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开放”和“改革”四个字，来作为中

国律师业商道的基本原则，来作为中国律师服务业“道”的

基石。 “开放”，就是中国的律师、上海的律师、各地的律

师应以主动开放参加经济全球化，参与中国“世界工厂”的

建设与发展，汲取跨国公司组合最低成本的超级能力，在柔

性的机制中，在超常的管理中，在有序的流程中为顾客创造

价值，建立律师业“变形金刚”的机制，增强自身的竞争优

势，做到配套支撑的资源多样化，建立多层次、多功能的“

变形金刚“和“孙悟空”工作平台，实现多赢的局面及和谐

的氛围。 “改革”，就是中国的律师、律师协会、政府有关

部门应尝试、调整、修改上述开放后、资源整合服务所带来

的有关跨所办案、业务收费、税收双重征收的政策；应渐进

式建立以客户选择“服务菜单”，以客户“点单”来收费的

机制；应渐进式建立客户评价律师服务人员质量并能影响他



们部分报酬的制度。 那么根据世界经济学“供给”、“需求

”的理论和中国经济及律师业的现状，分析中国律师业 “供

给” 的要素是：一为中国迅猛发展的律师队伍和相关领域丰

富的专业人士资源；二是加入WTO后开放的服务业及合伙人

制的律师事务所制度；三是强劲的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和跨国

公司不断形成的最低成本组合行为；四是中国一流的复旦等

高等学府所蕴藏的丰富知识经济。 中国律师业“需求”的要

素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收购兼并浪潮中的法律服务；IT

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电子商务法律服务；知识经济下对知

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法律关系复杂、形成原因多样的综合性

服务；企业发展要求多样化、专业领域的业务混合所需要的

法律服务等。 中国律师业的“供给”和“需求”，体现了中

国律师业务综合性、随机性、波动性、紧急性等服务特征；

十分需要业务的互通、专业的互联、效益的共享。这就需要

中国的律师业组建的“变形金刚”队伍、律师“孙悟空”，

应拥有超常的能力，复合的“能源”，迅速与其“人脉”网

络连接，使“变形金刚”和“孙悟空”都懂得人情世故，为

他人解决后顾之忧，发挥资源的竞合，提供增值服务，同时

能按法律操作程序，发挥更好的作用。 律师业是专才的服务

业。律师是依据事实、尊重法律的专业人士。法律顾问是企

业的参谋、决策层的高级助手。法律服务是根据企业的战略

定位和企业家的思维，依据综合协调能力和法律专业知识提

供的中介机构的服务。因此，中国律师业的商道还应倡导集

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也就是在法律规定、企业的战略

和盈利目标等方面应遵守纪律，体现服从，表现出集体主义

的思想；也就是在企业委托任务与法律禁止性规定、与委托



代理的契约内容和律师代理的客观规律相违背时，应充分体

现自由主义的思想，自主决定委托是否继续接受、委托代理

行为是否继续进行。 世界经济的“术”，是不断变化的，是

无穷无尽的，是能带来世界的工业革命、是能形成金字塔型

国际分工结构顶端的IT技术，使之成为美国的主要国际竞争

力。 中国律师业商道的“术”，首先应是具备《易经》的核

心：变和易，即中国律师业商道的最高技术是能化繁为简，

化简为繁；其次是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应扎扎实实地以客户

在轻松的状态下，通过机读的方式，表达对法律服务成员的

合理评价，运用选择法律服务的内容和服务成员的一系列技

术和规定；再次是应汲取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逐渐发展和

创新合理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的相关规定。 中

国律师业商道的“术“，也要体现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建立

起中国律师业商道“术”不断增长的源泉，也就是一方面应

倡导将法律应用研究、战略管理、社会研究等方面的课题与

中国律师组织相结合，将相关课题研究和实验课堂放到律师

事务所中去，跟踪律师的创新服务和专业服务；另一方面律

师和行业组织及法律服务应一直贯穿学习是最大动力的宗旨

，铭记学海无涯、学力无边。 中国律师业的商“道“，是条

条大道通罗马，因为以最小的成本获得合法的最大利益，是

中国律师业商道的基础。商道是无限的，要素是有限的。契

机是无穷的，人是渺小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